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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住〔2022〕9 号

关于开展住房公积金冲还贷业务的通知

各分中心、管理部，市中心各科室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

保障作用，减轻贷款职工还款压力，我市住房公积金冲还贷业务

将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。现将《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冲还贷业务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:1.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冲还贷业务实施细则

2.住房公积金冲还贷业务委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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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2 年 4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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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冲还贷业务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落实为民办实事要求,优化业务流程，拓展住房公

积金服务渠道，根据住建部《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规范》

（GB/T 51267-2017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在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

简称中心）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正在偿还本中心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
房贷款（以下简称公积金贷款）的职工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冲还贷业务，是指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

及共同借款人（以下简称委托人）委托中心划转本人的住房公积

金账户余额，直接冲还其公积金贷款本息。

第三条 冲还贷分为按月和按次两种方式。

按月冲还贷是指中心依据委托人的申请，划转其住房公积金

账户余额，按月冲还其公积金贷款本息。

按次冲还贷是指中心按照委托人申请的金额，当日划转其住

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偿还公积金贷款本息，包括归还逾期贷款、提

前部分还款和提前还清剩余贷款。

公积金贷款存续期间，委托人可同时使用两种冲还贷方式或

选择其中一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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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委托人申请按月冲还贷条件：

（一）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状态为正常,没有被冻结；

（二）在中心只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（存在多个账户的，

须先办理账户转移合并）；

（三）缴存账户余额不低于 3 个月应还款额之和；

（四）公积金贷款还款状态为正常，没有尚未偿清的逾期贷

款。

第五条 按月冲还贷，当月申请，次月生效；按次冲还贷，

应于每月 1-19 日申请。

委托人可以向公积金中心服务窗口提交申请，也可登录“烟

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”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提交申请。

第六条 按月冲还贷每月划转一次，划转时间为每月 20 日

业务系统生成还款计划之后、批量扣款之前。

第七条 冲还贷金额

按月冲还贷的划转金额为借款人公积金贷款的当月应还款

额。

委托人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之和小于公积金贷款的当月

应还款额的，根据住房公积金账户实有余额划转冲还部分应还款

项，不足部分从借款人的银行还款账户扣还，借款人应于每月

19 日前将当月应还款的差额存入公积金贷款银行还款账户。

按次冲还贷的金额每笔不低于 1000 元，且不能超过公积金

贷款余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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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公积金账户余额委托划转顺序依次为：借款人、借

款人配偶、其他共同借款人。

委托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实际划转金额已还清当月公积金

贷款应还款额的，中心当月不再对借款人的银行还款账户进行扣

款。

第九条 贷款冲还顺序依次为:复利、罚息、逾期利息、逾

期本金、本期利息、本期本金。

第十条 借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与商业性住房贷款组合贷

款的，冲还贷业务只支持冲还公积金贷款部分，商业贷款的还款

按各商业银行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按月冲还贷生效后，委托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

额优先用于冲还公积金贷款，按月冲还贷业务终止前不再受理委

托人其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。

第十二条 公积金贷款当前无逾期的，委托人可申请中止按

月冲还贷业务，申请中止前已履行冲还贷的住房公积金不作调整

和返还。

第十三条 公积金贷款本息结清后，冲还贷业务自行终止。

第十四条 委托人在委托冲还贷期间,应按照借款合同约

定，履行按时足额偿还公积金贷款的义务，及时关注本人的住房

公积金账户余额是否充足。当委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可划转余

额不足以偿还当月应还贷款本息时，应确保借款人该笔公积金贷

款的银行还款账户资金充足，否则需承担由此造成的贷款逾期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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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

年。《烟台市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转还贷暂行规定》（烟住〔2017〕

27 号）同时废止，原已办理的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转还贷业务

自本通知施行当月自动转换为按月冲还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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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住房公积金冲还贷业务委托书

本人自愿委托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划转本人

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冲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（以下简称冲还贷），现

声明如下 ：

一、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。

二、按月冲还贷：委托中心在每期贷款还款日（每月 20 日，逢节

假日顺延），划转本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冲还公积金贷款本息。注：

在申请的次月生效。

按次冲还贷：委托中心本次划转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

元（大写 ）冲还公积金贷款本息。

三、若可划转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以偿还当期贷款本息的，本人承诺

于每月贷款还款日前及时补齐至该笔公积金贷款的银行还款账户，否则自

行承担由此造成的贷款逾期等相关责任。

四、知悉并同意中心按以下顺序冲还贷：

1.公积金账户余额划转顺序依次为：借款人、借款人配偶、其他共同

借款人。

2.贷款冲还顺序依次为：复利、罚息、逾期利息、逾期本金、本期利

息、本期本金。

借款人： 借款人配偶： 其他共同借款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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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 年 4 月 8 日印发


